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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7日 ， 周秀妮被
某咨询公司招聘为前台客服。 入
职当天， 公司让她填写 《入职登
记表 》。 与其他单位不同的是 ，
这份表格共有三页， 除了员工本
人身份 、 受教育情况 、 工作履
历、 家庭成员等信息外， 还有一
项特别提示， 内容包括公司规章
制度、 奖罚办法。 周秀妮填完后
在下面落款处签了名字， 并写下
“本人承诺遵守公司各项规章制
度” 的字样。

过了一个月的试用期后， 咨
询公司迟迟不签订劳动合同、 不
缴纳社会保险。 2017年4月1日，
周秀妮通过快递向单位发出解除
劳动合同通知书 ， 公司当日签
收。 接着， 她申请仲裁， 要求公
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
赔偿。

仲裁委裁决后单位不服， 起
诉到法院。 经过审理， 法院判决
咨询公司支付周秀妮未签订劳动
合同赔偿金1万元。

说法：
案件审理时， 咨询公司提交

周秀妮填写并签字的 《入职登记
表》，主张该表具有书面劳动合同
的性质，周秀妮对此不予认可。

《劳动合同法》 第十七条规
定 ， 劳动合同应当具备以下条
款： （一） 用人单位的名称、 住
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
人； （二） 劳动者的姓名、 住址
和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

证件号码 ； （三 ） 劳动合同期
限 ； （四 ） 工作内容和工作地
点 ； （五 ） 工作时间和休息休
假； （六） 劳动报酬； （七） 社
会保险； （八） 劳动保护、 劳动
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 （九） 法
律、 法规规定应当纳入劳动合同
的其他事项。 劳动合同除前款规
定的必备条款外， 用人单位与劳
动者可以约定试用期、 培训、 保
守秘密、 补充保险和福利待遇等
其他事项。

在咨询公司提供的 《入职登
记表》 中， 并未约定用人单位的
名称、 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
要负责人， 也未注明周秀妮的工
作内容和工作地点、 工作时间、
工资待遇， 而且也没有关于社会
保险、 劳动保护、 劳动条件等必
备条款。

由此来看， 《入职登记表 》
是周秀妮入职时填写的关于其个
人情况的备案材料， 不具备劳动
合同的性质， 且填写后交由咨询
公司保存 ， 周秀妮本人并不持
有， 不符合 《劳动合同法》 第十
六条 “劳动合同由用人单位与劳
动者协商一致， 并经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在劳动合同文本上签字或
者盖章生效。 劳动合同文本由用
人单位和劳动者各执一份” 的规
定 ， 因而 ， 周秀妮填写的这份
《入职登记表》 不能视为咨询公
司与她签订的劳动合同， 所以该
公司要向其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
二倍工资赔偿。

进入2018年后， 即将迈出象
牙塔的大学毕业生们都会先后走
向实习。 鉴于实习并非必定 “一
路平安”， 该如何应对期间的法
律风险呢？ 以下案例或许能给你
些许启示。

遭遇伤害：
学校与单位共同担责
【案例】

2017年3月1日， 大四学生李
梦娟被学校安排到一家公司进行
毕业前的实习。 17天后，李梦娟在
上班期间送材料前往打字室印刷
时，不慎因脚下一滑滚下楼梯。不
仅花去11万余元医疗费用， 还由
于尾椎受伤落下七级伤残。

其后李梦娟曾多次要求学
校、 公司赔偿。 学校以李梦娟在
公司上班， 超出了其管理范围为
由， 让她找公司担责； 公司则认
为李梦娟的身份仍是学生， 自己
等于是帮助学校完成学业， 由此
出现的损害只能由学校承担。

面对学校与公司之间相互推
诿， 李梦娟无奈提起了诉讼。 法
院经审理， 判决学校与公司共同
承担赔偿责任。

【点评】
的确， 学校与公司都难辞其

咎。一方面，李梦娟基于学校的安
排在公司实习， 意味着实习不但

是学校教学内容的一部分， 而且
也是时间、 空间上的合理延伸和
扩展， 从而决定了学校对李梦娟
在公司的实习照样负有一定的安
全教育、管理和人身保障义务。

另一方面， 李梦娟的身份仍
然是学生， 还不属于法律意义上
的劳动者， 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劳
动关系， 只能说公司对于李梦娟
无需承担来自 《劳动法》、 《劳
动合同法》 等劳动法律、 法规方
面的责任， 但并不能排除公司作
为环境的提供者、 工作的组织者
和管理者， 未尽安全保障义务所
应承担的民事侵权责任。

遭遇清退：
并非绝对无劳动关系
【案例】

2017年4月 ， 虽然距离大学
毕业的时间还有3个月， 但学校
已经允许学生以就业为目的到用
人单位工作， 只要到时回校领取
大学毕业证就行 。 也正因为如
此， 谢芙蓉根据网络招工广告，
到一家公司进行求职登记后， 通
过笔试、 面试， 以实习生的身份
与公司签订了为期两年的劳动合
同， 合同包含了 《劳动合同法》
规定的必备条款。

两个月后， 公司基于人员过
剩而决定清退谢芙蓉。 谢芙蓉以
公司之举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为由抗辩， 但公司固执己见： 其
与谢芙蓉之间本来就不存在法律
意义上的劳动关系， 自然有权随
时让谢芙蓉走人。

【点评】
公司的做法是错误的。 虽然

《关于贯彻执行 〈劳动法〉 若干
问题的意见》 第12条规定： “在
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 不
视为就业 ， 未建立劳动关系 ”，
但这并不等于只要大学生在外工
作， 公司便理所当然地不能与其
建立劳动关系， 而应考虑大学生
工作的目的、 公司是否知晓其真
实身份、 是否签订劳动合同、 合
同是否为双方真实意思等因素。
与之对应， 学校允许学生对外签
约、 公司明知谢芙蓉身份、 谢芙
蓉经过笔试和面试被公司选中、
彼此已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且具备
《劳动合同法 》 之必备条款等 ，
无疑应当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
系。 公司在此情况下单方解聘，
自然当属非法。

造成损害:
应当承担必要损失
【案例】

无论是学校与一家公司 （实
习单位）签订的合同，还是古小琼
（大四实习学生）与公司签订的实
习协议， 乃至学校对古小琼的书

面要求中， 均明确表明古小琼必
须严格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如
果因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公司
造成财产损失， 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 2017年6月11日，古小琼明知
自己操作的机台仍在运转， 需要
加工完全部产品后方可离开，却
为了到传达室取快递而擅自离
岗。期间，恰巧因出现故障未能及
时发现和切断电源， 导致机台严
重毁损，造成3万多元损失。 面对
公司索要赔偿， 古小琼以自己只
是实习学生为由拒绝。

【点评】
古小琼应当承担一定的赔偿

责任 。 虽然古小琼只是实习学
生， 与公司之间没有形成法律意
义上的劳动关系， 公司不能完全
以对劳动者的要求向古小琼索要
赔偿 ， 但这并不排斥公司依据
《合同法》 的相关规定和实习协
议要求古小琼承担责任。

《合同法 》 第六十条规定 ：
“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
自己的义务。” 实习协议也约定
古小琼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恰恰
又是因为古小琼明知故犯给公司
造成很大损失， 即古小琼对损失
的发生具有重大过失， 决定了法
院可以参照劳动法律法规中关于
劳动者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
的赔偿规定， 酌情让古小琼承担
一定的损失。

（颜梅生）

昌平区司法局

工作时受伤 被辞退 给企业造成损失

大大学学生生实实习习 谨谨防防三三大大法法律律风风险险

案情介绍：
2016年8月 ， 刘某与张

某合伙经营一家商店， 同年
12月 ， 二人达成协议解除
合 同 ， 刘某给付张某人民
币6万元， 商店由刘某独自
经营。

解除合伙后， 刘某将店
铺经营的非常红火， 张某眼
红 ， 遂经常到刘某商店闹
事， 万般无奈下， 张某与刘
某再次签订合同， 约定刘某
给付张某人民币5000元， 张
某不得到店铺干扰其正常
经营。

合同签订后刘某反悔不
同意再给付张某5000元， 两
人发生纠纷， 刘某到昌平区
小汤山镇法律援助工作站进
行咨询 ,这五千块钱是否应
该给张某？

法律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 第五十二条规定： “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 ， 合同无
效： （一） 一方以欺诈、 胁
迫的手段订立合同， 损害国
家利益； （二） 恶意串通、
损害国家、 集体或者第三人
利益； （三） 以合法形式掩

盖非法目的； （四） 损害社
会公共利益； （五） 违法法
律 、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
定。” 根据 《民法通则若干
问题的意见》 第六十九条规
定， 所谓胁迫， 是以给公民
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 、 荣
誉、 名誉、 财产等造成损害
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 、 名
誉 、 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
挟， 迫使相对方作出违背真
实意思表示的行为。

就本案而言， 该合同内
容违反了法律规定， 损害了
他人的合法权利， 在签订合
同时双方并非出于平等地
位， 刘某也并非出于真实的
意思表示， 这种合同显然属
于内容违法， 不可能予以保
护 ， 因此该合同属无效合
同， 刘某没有义务给付张某
5000元。

入职登记表不能替代劳动合同

2017年正月初五那天， 朱某
做东，请冯某等6位好朋友来家吃
饭。 由于前几天在其他朋友家每
场都喝掉两三箱白酒， 朱某想轮
到自家不能丢面子， 于是提出至
少要按前几天的标准喝， 赴宴的
各位朋友表示赞同。

冯某等人虽然酒量不大，但
想到在自家做东时朱某很给力，
现在不能不给朱某面子， 于是席
间大家频频端杯， 相互敬酒、劝
酒， 一直从中午12点喝到下午3
点，经不住劝酒的冯某大醉而归。

冯某回家后不久， 妻子秦某
发现他嘴里吐沫，喊不应声，连忙
拨打120。赶来的医生发现冯某系
呕吐物吸入气管导致窒息昏迷，
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事后， 秦某以朱某等人劝酒
过量为由将同饮人告到法院，要
求支付死亡赔偿金等各项费用。
法院经审理认为，朱某及其他5位
朋友对冯某的死亡存在过失，应
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遂判决
朱某等6位被告赔偿原告丧葬费、
抚养费 、 赡养费等各项损失的
30%，计155120元，并给付精神抚
慰金5000元。

案件分析：
春节是团聚的日子， 按照春

节习俗， 亲朋好友总要聚在一起
喝上几杯， 但如果过度饮酒将可
能付出沉重的代价，劝酒“劝”过
头也可能给自己惹来一身麻烦。

《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规
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
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本案
中，朱某等被告与死者是好友，明
知冯某酒量不大， 而且已经连续
“作战”好几天，仍然积极实施劝
酒的行为， 是导致冯某死亡结果
的原因之一， 因各被告未尽到注
意义务，均要承担过错责任。

同时，《侵权责任法》 第26条
还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
也有过错的， 可以减轻侵权人的
责任。”冯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人， 对于自己的身体情况和酒
量是最清楚的， 他完全可以拒绝
大量饮酒从而避免损害结果的发
生， 但出于朋友义气， 给朋友面
子，自愿加入敬酒劝酒行列，喝下
大量白酒，最后导致不幸发生，其
应对损害后果负主要责任。 法院
据此判决死者承担70%的责任 、
朱某等6被告相应承担30%的责
任是适当的。

在春节即将到来之际， 再次
提醒大家应该文明饮酒， 适量饮
酒，敬酒、劝酒要适可而止，切不
可过度劝酒， 否则会面临一定的
法律风险。 根据《侵权责任法》等
有关法律规定，在以下情况下，相
关人员对因饮酒、 劝酒行为引发
的人身伤亡要担责：1、 在明知他
人喝酒快要过量、语无伦次、神志
不清的情况下， 同席饮酒者未尽
劝阻义务的；2、 明知对方不能喝
酒仍劝其饮酒， 导致对方因喝酒
而引发疾病或者导致伤亡的；3、
强迫性劝酒，如故意灌酒，或者用
“不喝不够朋友”等语言刺激对方
喝酒，甚至在对方已喝醉，意识不
清， 没有自制力的情况下仍然劝
其喝酒的；4、 同席饮酒者对醉酒
者未履行照看、救助、安全送达等
义务，以致出现意外，要承担一定
的责任；5、 请客者未履行附随义
务的。 请客者在宾客已经醉酒的
情况下，负有照顾义务。如果出现
意外情况， 请客者会因为没有尽
到这种义务而承担相应的责任。

另外，酒店对于因饮酒、劝酒
而发生的人身损害， 也要承担管
理过失的责任。 （潘家永）

□本报记者 王香阑
受胁迫订立的买卖合同
是否有效

过节欢聚莫劝酒
劝酒过度需担责


